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四：符合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 医疗废物处置服务项目
参选人名称：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评审日期： 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序号
	审查项目
	审查标准
	审查结论（符合/不符合）
	备注

	1
	报价要求
	1. 报价方式符合比选公告要求（建议明确，例如：报出“全流程综合服务费单价（元/公斤或元/箱）”）。
2. 总报价（根据报价方式，按预估量计算）未超过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16,000.00元。
3. 报价为唯一确定报价，未提交选择性、附加条件或可调整的报价。
	
	

	2
	服务范围响应
	参选文件明确承诺：提供从甲方指定地点收运至最终焚烧（或其它法定方式）处置结束的全流程服务，包括定期上门收运、运输及规范处置。完全响应公告第二条规定。
	
	

	3
	核心责任响应
	参选文件明确承诺履行公告第三条第（二）款“乙方责任”的全部核心要求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. 按约定频率和时间上门收运（承诺频率不低于公告要求）。
2. 运输及处置过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。
3. 确保运输及处置过程符合环保标准，防止二次污染。
	
	

	4
	结算依据响应
	参选文件明确承诺：接受以双方共同确认的《医疗废物转移联单》及《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》作为服务费用结算的唯一合法凭证。
	
	

	5
	服务期限响应
	参选文件明确承诺：服务期限完全满足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的要求。
	
	

	6
	文件格式与有效性
	
1. 参选文件按顺序编制，目录清晰，为符合公告要求的完整PDF格式文档，文件及邮件命名符合规定。
2. 参选文件中涉及的各类证书、证明、声明、授权书等文件（如《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》、授权委托书等）均在法定或约定的有效期内，且签字、盖章齐全、清晰。
3. 报价表填写完整、清晰，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	
	

	7
	实质性条款承诺
	参选文件中未提出任何与比选公告中实质性条款（如：服务范围、双方核心责任、结算方式、服务期限、最高限价等）相背离、保留或附加条件的条款。
	
	

	
	审查结论
	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名单：
1._______  _____           2._______ ______             3.______________
	
	


评审员（签字）： _____                   _____

